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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內容簡介】 
  林書豪是美國職籃中少見的東方臉孔，這本書描寫他從小就熱愛籃球，長大後努
力進入美國職籃，後來成為「豪小子」的經過。 
  林書豪從小就喜歡籃球，媽媽要求他一定得把功課做完才能去打球。因為有媽媽
的堅持和鼓勵，為林書豪的各種學習立下良好的基礎。在籃球隊中，個子小的他總是
最早到球場練球，基本動作練了又練，從來不說苦。 
  從小打下的籃球基礎和專注的學習態度，讓林書豪能精準掌握球場動靜，不管是
進攻還是防守，都能帶給對手壓力。升上高中後，他便逐漸成為學校球隊的主力。念
大學時，林書豪的實力更受到教練的賞識，帶領學校籃球隊打出許多場好球。 
  大學畢業後，林書豪的籃球路走得並不順利。進入職業球隊是他最大的心願，然
而在美國有太多和他一樣出色的球員。林書豪知道，他一定要比別人更努力才行。在
球場上，只要比賽還沒終了，他就會把握每一球。就算只能坐在場邊，林書豪也認真
的觀看，並且堅持體能訓練，保持隨時可以上場的狀態，等待機會到來。 
  在西元二○一二年二月的比賽中，林書豪得到機會代替先發球員上場，一次又一
次的漂亮助攻，一次又一次的切入得分，讓原本落後的球隊反敗為勝，全場為他的好
表現起立鼓掌，也讓林書豪受到全世界籃球迷的注目。 
【讀後心得】 
  爸爸常常告訴我：「要認真學習，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。」從林書豪的故事裡，
我體會到這句話的真正意義。 
  林書豪小時候個子小，他總是最早去練球，最晚離開，希望運動使自己長高，也
希望教練看到他的努力。長大後為了進入職籃，經歷一波三折，他從不因為沒機會上
場就放棄練習，反而更認真的訓練自己，所以換他上場時，才能將平時練習的成果充
分展現。 
  我欣賞林書豪，不只是因為他的球技好，更因為他全心全意為打好籃球，做好一
切準備的精神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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